
银华绍兴原水水利封闭式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

关于基础设施项目公司原水应急调度Ⅲ级响应的公告

一、公募 REITs 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银华绍兴原水水利封闭式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银华绍兴原水水利 REIT

场内简称 银华绍兴原水水利 REIT

基金主代码 180701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封闭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24 年 10 月 28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银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及其配套法规、《公开

募集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指引(试行)》《深圳证券交易所

公开募集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业务办法（试行）》《深圳

证券交易所公开募集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业务指引第 5

号——临时报告（试行）》等有关规定以及《银华绍兴原水

水利封闭式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银华绍兴原

水水利封闭式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二、基础设施项目基本情况

本基金投资的基础设施项目为绍兴市汤浦水库工程，项目基本情况如下：

项目公司 绍兴市汤浦水库有限公司

项目名称 绍兴市汤浦水库工程

项目所在地 绍兴市上虞区汤浦镇

项目类型 水利设施

主要经营模式 向供水厂提供原水并收取原水费

运营管理统筹机构 绍兴市原水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绍兴原水集团”）

运营管理实施机构
绍兴市汤浦水库运营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汤浦运管公

司”）

三、事项基本情况及对基础设施项目运营情况、经营业绩、现金流和基金份额

持有人权益的影响分析

（一）事项基本情况

2025 年 10 月 27 日，绍兴市水利局发布《关于启动绍兴市区城市供水原水

应急保障Ⅲ级响应的通知》（原水应急办〔2025〕5 号，下称《通知》），根据



《绍兴市区城市供水原水应急保障预案》（绍政办发〔2025〕1 号，下称《预案》）

相关规定，定于 2025 年 10 月 27 日正式启动原水应急调度Ⅲ级响应。根据《预

案》和《通知》，Ⅲ级响应期间，项目公司响应措施包括：

（1）汤浦水库原水供应、各地供水情况以及库区的水情、雨情、旱情等相

关信息实行一日一报。

（2）开展水源保护、水质信息和气象预测等信息实行三日一报，必要时实

行一日一报。

（3）择机启动人工增雨作业。

（二）近年来项目公司原水应急调度响应情况

汤浦水库属小舜江流域，流域降水量年际、年内分配不均匀。近 5年（2020

年至 2024 年）曾 5次启动原水应急调度Ⅲ级响应。其中，2021、2022 年年内，

各有 2次启动原水应急调度Ⅲ级响应。

今年以来，项目公司原水应急保障启动及级别调整、解除的情况如下：

日期 原水应急保障响应情况 供水量限制措施

2025 年 1 月 16 日 启动Ⅲ级响应 无

2025 年 2 月 20 日 调整为Ⅱ级响应 原则上供应总量控制在各方向同

期最近正常供水年份当月日均原

水供应量的 70%

2025 年 6 月 4 日 调整为Ⅲ级响应 无

2025 年 6 月 15 日 解除Ⅲ级响应 无

2025 年 10 月 27 日 启动Ⅲ级响应 无

（三）对基础设施项目运营情况、经营业绩、现金流和基金份额持有人权

益的影响分析

截至 10 月 27 日 8 时，汤浦水库水位 23.45 米，蓄水量 8667 万立方米，水

库生产运行平稳，原水水质良好。2025 年 1 月 1 日至 2025 年 10 月 27 日，汤浦

水库供水量为 26209.5 万立方米，高于近 5年同期平均供水量（2020 年至 2024

年同期平均供水量为 25642.3 万立方米）。本基金《招募说明书》基于《绍兴市

汤浦水库可供水量论证专题报告》做出的相关水量测算中，已将枯水季水量变化

及相关应急调度对供水量的限制原则考虑在内。



原水应急调度Ⅲ级响应不对供水量设置限制措施，该事项对基金运营情况、

经营业绩、现金流和基金份额持有人权益无重大影响。

四、基础设施项目工作安排

后续项目公司及运营管理机构将加强与有关部门对接，做好供水形势预测分

析和水质监测，确保相关管理措施顺利推进。根据《预案》相关规定，若水库水

位持续维持在 24 米以上且经综合研判水位短期内不会下降，将解除原水应急保

障Ⅲ级响应；若汤浦水库水位降至 21.5 米且未来 10 天气象预报汤浦水库集雨区

无明显降水，或经综合研判降水难以产生有效径流，将启动原水应急保障Ⅱ级响

应。相关进展情况，基金管理人将及时进行公告。

五、其他说明事项

本公告内容已经本基金运营管理机构确认。

截至目前，本基金投资运作正常，无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基金管理

人将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及基金合同的规定进行投资运作，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投资者可拨打银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电话（400-678-3333）或

通过银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官网（www.yhfund.com.cn）咨询有关详情。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

产，但不保证本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其净值高

低并不预示其未来业绩表现。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者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原

则，在做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

者自行负担。投资者在参与本基金相关业务前，应当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

最新的招募说明书、基金产品资料概要等信息披露文件，熟悉基础设施基金相关

规则，自主判断基金投资价值，自主做出投资决策，自行承担投资风险，全面认

识本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和产品特性，并根据自身的投资目的、投资期限、投资

经验、资产状况等判断基金是否和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相适应，理性判断市场，谨

慎做出投资决策。

特此公告。

银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 10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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